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嘉小字第763號

原      告  恆昌不動產企業社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鄒淑琴  

訴訟代理人  張富城  

被      告  蕭翔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00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20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委託原告居間仲介出售門牌號碼嘉義市○區

○○路000號4樓之1房屋及基地（下稱系爭房屋），原告於1

13年5月30日居間仲介完成，被告與賣方當日簽立系爭房屋

之買賣契約，兩造於當日簽有服務報酬給付同意書（下稱系

爭同意書）約定服務報酬為新臺幣（下同）9萬元。系爭房

屋於113年6月28日完成移轉登記，並於113年7月8日結案。

於結案時，兩造與代書江武忠於嘉義市○○路00號原告處所

辦理交屋，當日簽立用印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專戶收支

明細暨點交確認書（下稱系爭點交確認書），因代書江武忠

之作業疏失，於系爭點交確認書誤植仲介服務費為69,000

元，致自履約保證專戶扣除服務費6萬9,000元予原告，尚有

差額2萬1,000元漏未給付。原告於同年7月9日發現有誤時，

即由本案專員曾國熏先生以通訊軟體LINE通知被告支付差

額，惟被告至今仍未繳付，原告另於同年7月29日以存證信

函通知被告於收到該通知3日內將其差額匯入該企業社帳

戶，惟至同年8月5日該存證信函仍寄存於嘉義文化郵局招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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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依民法第565條及系爭同意書約定，被告應向原告繳清

剩餘服務報酬，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被告應返還

受領之利益，請求擇一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決。並聲明：如主

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在買方和被告議價時要求被告先簽立系爭同

意書，當時說好仲介服務費是2％、9萬元，後來兩造在系爭

點交確認書簽名用印之前，代書江武忠有先念文件各項目金

額，被告當時聽到「仲介服務費69,000元」，想說沒有和原

告講過這個數字，但被告以為就要照這個數字付款。原告當

初說仲介服務費是自履約保證專戶扣款，不是另外再付款，

系爭點交確認書是原告製作並拿給被告簽名，原告已經在系

爭點交確認書蓋章用印，也走完履約保證程序，再要求被告

付款21,000元並無道理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受被告委託居間仲介出售系爭房屋，被告於113年5

月30日與買方簽立買賣契約，並於同日簽立系爭同意書約定

給付服務報酬9萬元。系爭房屋於113年6月28日完成移轉登

記，並於113年7月8日結案，依系爭點交確認書自履約保證

專戶內扣除服務費6萬9,000元予原告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服

務報酬給付同意書及系爭點交確認書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

執，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因作業疏失，致本件買賣自履約保證專戶扣除服務

費用69,000元，被告尚有差額21,000元漏未給付，業據證人

江武忠以證人身分到庭具結證稱：我是原告特約地政士，系

爭點交確認書由履約保證公司出具，關於「仲介服務費」及

「地政士費用及代支費」內容由我提供給履約保證公司，但

我誤將賣方仲介服務費由原來9萬元誤繕為69,000元，我看

錯原告在本件買賣群組上傳給我的資料，7月8日交屋當日我

有逐筆朗讀各項金額，兩造及仲介都有在場，代表原告蓋大

小章的人是我。交屋當下我沒有發現金額有誤，是第二天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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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這邊發現有誤，打電話通知我等語明確，核與原告法定代

理人當庭提出之本件買賣群組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

「7/5(五)江武忠：賣方之仲介服務費、代書費…將由履保

專戶價金中扣除。…本案仲介服務費，請告知。7/6(六)曾

鮭魚：（傳送仲介服務費買方6.9萬、賣方9萬手寫圖片）。

江武忠：賣方9萬，買方6.9萬對嗎？姿蓉：對」及證人江武

忠當庭提出之與履約保證公司人員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

錄：「7/8(一)于瑄，日安！代繳及代書費合計17763元，仲

介費6.9萬」之主要情節內容均大致相符，證人江武忠所述

應堪信實，又原告仲介人員於交屋翌日7月9日中午立即以通

訊軟體LINE通知被告：「曾鮭魚：（傳送系爭同意書照片）

原本正常2％是9.1萬我們收9萬整數而已。請問您，主管在

問，2萬1何時方便去跟您拿？」等語，已告知被告尚有服務

報酬21,000元未自履約保證專戶扣除。由上開事證觀之，足

證系爭點交確認書賣方之「仲介服務費」係由證人江武忠指

示履約保證公司人員所填製，而原告已於本件買賣群組內告

知證人江武忠賣方仲介費用為9萬元，有前開通訊軟體LINE

對話紀錄可證，是證人江武忠未依原告指示，錯誤告知履約

保證公司仲介費6.9萬元，致該公司人員於系爭點交確認書

「仲介服務費」欄位誤填入「6萬9,000元」，證人江武忠並

於系爭點交確認書上代蓋原告大小章，係屬於越權代理，而

越權代理之行為非經原告本人承認，對原告不生效力，原告

明確主張不同意證人江武忠於系爭點交確認書關於仲介服務

費之代理行為，則系爭點交確認書關於仲介服務費內容，對

於原告不生效力。被告雖抗辯系爭點交確認書業經三方簽名

用印，仲介服務費為69,000元無誤云云，惟系爭點交確認書

並非原告所製作，仲介服務費金額係由原告依兩造間約定告

知代書，非代書個人所能自主變更，且被告當庭自承交屋當

日在代書念到仲介服務費69,000元前，從未與原告談到此金

額數字，益證因代書作業疏失導致該項金額誤繕之事實，則

系爭點交確認書無法作為兩造間關於仲介服務費金額變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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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之證明，兩造間關於仲介服務費報酬金額之約定，應以

先前約定即系爭同意書之意思合致即90,000元為準。從而，

原告依系爭同意書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剩餘之服務報酬21,0

00元，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同意書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剩餘服務

報酬21,000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20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又原告依系爭同意書約定對被告之請求既有理由，本院

即毋庸再就選擇合併之民法第179條規定再為審理判決，併

此說明。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小額訴訟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

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

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相當之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敘。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羅紫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規定：對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

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江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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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嘉小字第763號
原      告  恆昌不動產企業社


法定代理人  鄒淑琴  
訴訟代理人  張富城  
被      告  蕭翔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00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委託原告居間仲介出售門牌號碼嘉義市○區○○路000號4樓之1房屋及基地（下稱系爭房屋），原告於113年5月30日居間仲介完成，被告與賣方當日簽立系爭房屋之買賣契約，兩造於當日簽有服務報酬給付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約定服務報酬為新臺幣（下同）9萬元。系爭房屋於113年6月28日完成移轉登記，並於113年7月8日結案。於結案時，兩造與代書江武忠於嘉義市○○路00號原告處所辦理交屋，當日簽立用印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專戶收支明細暨點交確認書（下稱系爭點交確認書），因代書江武忠之作業疏失，於系爭點交確認書誤植仲介服務費為69,000元，致自履約保證專戶扣除服務費6萬9,000元予原告，尚有差額2萬1,000元漏未給付。原告於同年7月9日發現有誤時，即由本案專員曾國熏先生以通訊軟體LINE通知被告支付差額，惟被告至今仍未繳付，原告另於同年7月29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於收到該通知3日內將其差額匯入該企業社帳戶，惟至同年8月5日該存證信函仍寄存於嘉義文化郵局招領中，依民法第565條及系爭同意書約定，被告應向原告繳清剩餘服務報酬，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被告應返還受領之利益，請求擇一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決。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在買方和被告議價時要求被告先簽立系爭同意書，當時說好仲介服務費是2％、9萬元，後來兩造在系爭點交確認書簽名用印之前，代書江武忠有先念文件各項目金額，被告當時聽到「仲介服務費69,000元」，想說沒有和原告講過這個數字，但被告以為就要照這個數字付款。原告當初說仲介服務費是自履約保證專戶扣款，不是另外再付款，系爭點交確認書是原告製作並拿給被告簽名，原告已經在系爭點交確認書蓋章用印，也走完履約保證程序，再要求被告付款21,000元並無道理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受被告委託居間仲介出售系爭房屋，被告於113年5月30日與買方簽立買賣契約，並於同日簽立系爭同意書約定給付服務報酬9萬元。系爭房屋於113年6月28日完成移轉登記，並於113年7月8日結案，依系爭點交確認書自履約保證專戶內扣除服務費6萬9,000元予原告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服務報酬給付同意書及系爭點交確認書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因作業疏失，致本件買賣自履約保證專戶扣除服務費用69,000元，被告尚有差額21,000元漏未給付，業據證人江武忠以證人身分到庭具結證稱：我是原告特約地政士，系爭點交確認書由履約保證公司出具，關於「仲介服務費」及「地政士費用及代支費」內容由我提供給履約保證公司，但我誤將賣方仲介服務費由原來9萬元誤繕為69,000元，我看錯原告在本件買賣群組上傳給我的資料，7月8日交屋當日我有逐筆朗讀各項金額，兩造及仲介都有在場，代表原告蓋大小章的人是我。交屋當下我沒有發現金額有誤，是第二天仲介這邊發現有誤，打電話通知我等語明確，核與原告法定代理人當庭提出之本件買賣群組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7/5(五)江武忠：賣方之仲介服務費、代書費…將由履保專戶價金中扣除。…本案仲介服務費，請告知。7/6(六)曾鮭魚：（傳送仲介服務費買方6.9萬、賣方9萬手寫圖片）。江武忠：賣方9萬，買方6.9萬對嗎？姿蓉：對」及證人江武忠當庭提出之與履約保證公司人員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7/8(一)于瑄，日安！代繳及代書費合計17763元，仲介費6.9萬」之主要情節內容均大致相符，證人江武忠所述應堪信實，又原告仲介人員於交屋翌日7月9日中午立即以通訊軟體LINE通知被告：「曾鮭魚：（傳送系爭同意書照片）原本正常2％是9.1萬我們收9萬整數而已。請問您，主管在問，2萬1何時方便去跟您拿？」等語，已告知被告尚有服務報酬21,000元未自履約保證專戶扣除。由上開事證觀之，足證系爭點交確認書賣方之「仲介服務費」係由證人江武忠指示履約保證公司人員所填製，而原告已於本件買賣群組內告知證人江武忠賣方仲介費用為9萬元，有前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可證，是證人江武忠未依原告指示，錯誤告知履約保證公司仲介費6.9萬元，致該公司人員於系爭點交確認書「仲介服務費」欄位誤填入「6萬9,000元」，證人江武忠並於系爭點交確認書上代蓋原告大小章，係屬於越權代理，而越權代理之行為非經原告本人承認，對原告不生效力，原告明確主張不同意證人江武忠於系爭點交確認書關於仲介服務費之代理行為，則系爭點交確認書關於仲介服務費內容，對於原告不生效力。被告雖抗辯系爭點交確認書業經三方簽名用印，仲介服務費為69,000元無誤云云，惟系爭點交確認書並非原告所製作，仲介服務費金額係由原告依兩造間約定告知代書，非代書個人所能自主變更，且被告當庭自承交屋當日在代書念到仲介服務費69,000元前，從未與原告談到此金額數字，益證因代書作業疏失導致該項金額誤繕之事實，則系爭點交確認書無法作為兩造間關於仲介服務費金額變更新合意之證明，兩造間關於仲介服務費報酬金額之約定，應以先前約定即系爭同意書之意思合致即90,000元為準。從而，原告依系爭同意書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剩餘之服務報酬21,000元，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同意書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剩餘服務報酬21,000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依系爭同意書約定對被告之請求既有理由，本院即毋庸再就選擇合併之民法第179條規定再為審理判決，併此說明。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小額訴訟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相當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敘。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羅紫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規定：對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
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江柏翰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嘉小字第763號
原      告  恆昌不動產企業社

法定代理人  鄒淑琴  
訴訟代理人  張富城  
被      告  蕭翔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00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20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委託原告居間仲介出售門牌號碼嘉義市○區○
    ○路000號4樓之1房屋及基地（下稱系爭房屋），原告於113
    年5月30日居間仲介完成，被告與賣方當日簽立系爭房屋之
    買賣契約，兩造於當日簽有服務報酬給付同意書（下稱系爭
    同意書）約定服務報酬為新臺幣（下同）9萬元。系爭房屋
    於113年6月28日完成移轉登記，並於113年7月8日結案。於
    結案時，兩造與代書江武忠於嘉義市○○路00號原告處所辦理
    交屋，當日簽立用印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專戶收支明細
    暨點交確認書（下稱系爭點交確認書），因代書江武忠之作
    業疏失，於系爭點交確認書誤植仲介服務費為69,000元，致
    自履約保證專戶扣除服務費6萬9,000元予原告，尚有差額2
    萬1,000元漏未給付。原告於同年7月9日發現有誤時，即由
    本案專員曾國熏先生以通訊軟體LINE通知被告支付差額，惟
    被告至今仍未繳付，原告另於同年7月29日以存證信函通知
    被告於收到該通知3日內將其差額匯入該企業社帳戶，惟至
    同年8月5日該存證信函仍寄存於嘉義文化郵局招領中，依民
    法第565條及系爭同意書約定，被告應向原告繳清剩餘服務
    報酬，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被告應返還受領之利
    益，請求擇一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決。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
    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在買方和被告議價時要求被告先簽立系爭同
    意書，當時說好仲介服務費是2％、9萬元，後來兩造在系爭
    點交確認書簽名用印之前，代書江武忠有先念文件各項目金
    額，被告當時聽到「仲介服務費69,000元」，想說沒有和原
    告講過這個數字，但被告以為就要照這個數字付款。原告當
    初說仲介服務費是自履約保證專戶扣款，不是另外再付款，
    系爭點交確認書是原告製作並拿給被告簽名，原告已經在系
    爭點交確認書蓋章用印，也走完履約保證程序，再要求被告
    付款21,000元並無道理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受被告委託居間仲介出售系爭房屋，被告於113年5
    月30日與買方簽立買賣契約，並於同日簽立系爭同意書約定
    給付服務報酬9萬元。系爭房屋於113年6月28日完成移轉登
    記，並於113年7月8日結案，依系爭點交確認書自履約保證
    專戶內扣除服務費6萬9,000元予原告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服
    務報酬給付同意書及系爭點交確認書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
    執，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因作業疏失，致本件買賣自履約保證專戶扣除服務
    費用69,000元，被告尚有差額21,000元漏未給付，業據證人
    江武忠以證人身分到庭具結證稱：我是原告特約地政士，系
    爭點交確認書由履約保證公司出具，關於「仲介服務費」及
    「地政士費用及代支費」內容由我提供給履約保證公司，但
    我誤將賣方仲介服務費由原來9萬元誤繕為69,000元，我看
    錯原告在本件買賣群組上傳給我的資料，7月8日交屋當日我
    有逐筆朗讀各項金額，兩造及仲介都有在場，代表原告蓋大
    小章的人是我。交屋當下我沒有發現金額有誤，是第二天仲
    介這邊發現有誤，打電話通知我等語明確，核與原告法定代
    理人當庭提出之本件買賣群組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
    7/5(五)江武忠：賣方之仲介服務費、代書費…將由履保專戶
    價金中扣除。…本案仲介服務費，請告知。7/6(六)曾鮭魚：
    （傳送仲介服務費買方6.9萬、賣方9萬手寫圖片）。江武忠
    ：賣方9萬，買方6.9萬對嗎？姿蓉：對」及證人江武忠當庭
    提出之與履約保證公司人員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
    7/8(一)于瑄，日安！代繳及代書費合計17763元，仲介費6.
    9萬」之主要情節內容均大致相符，證人江武忠所述應堪信
    實，又原告仲介人員於交屋翌日7月9日中午立即以通訊軟體
    LINE通知被告：「曾鮭魚：（傳送系爭同意書照片）原本正
    常2％是9.1萬我們收9萬整數而已。請問您，主管在問，2萬1
    何時方便去跟您拿？」等語，已告知被告尚有服務報酬21,0
    00元未自履約保證專戶扣除。由上開事證觀之，足證系爭點
    交確認書賣方之「仲介服務費」係由證人江武忠指示履約保
    證公司人員所填製，而原告已於本件買賣群組內告知證人江
    武忠賣方仲介費用為9萬元，有前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
    可證，是證人江武忠未依原告指示，錯誤告知履約保證公司
    仲介費6.9萬元，致該公司人員於系爭點交確認書「仲介服
    務費」欄位誤填入「6萬9,000元」，證人江武忠並於系爭點
    交確認書上代蓋原告大小章，係屬於越權代理，而越權代理
    之行為非經原告本人承認，對原告不生效力，原告明確主張
    不同意證人江武忠於系爭點交確認書關於仲介服務費之代理
    行為，則系爭點交確認書關於仲介服務費內容，對於原告不
    生效力。被告雖抗辯系爭點交確認書業經三方簽名用印，仲
    介服務費為69,000元無誤云云，惟系爭點交確認書並非原告
    所製作，仲介服務費金額係由原告依兩造間約定告知代書，
    非代書個人所能自主變更，且被告當庭自承交屋當日在代書
    念到仲介服務費69,000元前，從未與原告談到此金額數字，
    益證因代書作業疏失導致該項金額誤繕之事實，則系爭點交
    確認書無法作為兩造間關於仲介服務費金額變更新合意之證
    明，兩造間關於仲介服務費報酬金額之約定，應以先前約定
    即系爭同意書之意思合致即90,000元為準。從而，原告依系
    爭同意書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剩餘之服務報酬21,000元，應
    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同意書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剩餘服務
    報酬21,000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20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又原告依系爭同意書約定對被告之請求既有理由，本院即
    毋庸再就選擇合併之民法第179條規定再為審理判決，併此
    說明。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小額訴訟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
    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
    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相當之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敘。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羅紫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規定：對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
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江柏翰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嘉小字第763號
原      告  恆昌不動產企業社

法定代理人  鄒淑琴  
訴訟代理人  張富城  
被      告  蕭翔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1,00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委託原告居間仲介出售門牌號碼嘉義市○區○○路000號4樓之1房屋及基地（下稱系爭房屋），原告於113年5月30日居間仲介完成，被告與賣方當日簽立系爭房屋之買賣契約，兩造於當日簽有服務報酬給付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約定服務報酬為新臺幣（下同）9萬元。系爭房屋於113年6月28日完成移轉登記，並於113年7月8日結案。於結案時，兩造與代書江武忠於嘉義市○○路00號原告處所辦理交屋，當日簽立用印不動產買賣價金履約保證專戶收支明細暨點交確認書（下稱系爭點交確認書），因代書江武忠之作業疏失，於系爭點交確認書誤植仲介服務費為69,000元，致自履約保證專戶扣除服務費6萬9,000元予原告，尚有差額2萬1,000元漏未給付。原告於同年7月9日發現有誤時，即由本案專員曾國熏先生以通訊軟體LINE通知被告支付差額，惟被告至今仍未繳付，原告另於同年7月29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於收到該通知3日內將其差額匯入該企業社帳戶，惟至同年8月5日該存證信函仍寄存於嘉義文化郵局招領中，依民法第565條及系爭同意書約定，被告應向原告繳清剩餘服務報酬，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被告應返還受領之利益，請求擇一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決。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原告在買方和被告議價時要求被告先簽立系爭同意書，當時說好仲介服務費是2％、9萬元，後來兩造在系爭點交確認書簽名用印之前，代書江武忠有先念文件各項目金額，被告當時聽到「仲介服務費69,000元」，想說沒有和原告講過這個數字，但被告以為就要照這個數字付款。原告當初說仲介服務費是自履約保證專戶扣款，不是另外再付款，系爭點交確認書是原告製作並拿給被告簽名，原告已經在系爭點交確認書蓋章用印，也走完履約保證程序，再要求被告付款21,000元並無道理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受被告委託居間仲介出售系爭房屋，被告於113年5月30日與買方簽立買賣契約，並於同日簽立系爭同意書約定給付服務報酬9萬元。系爭房屋於113年6月28日完成移轉登記，並於113年7月8日結案，依系爭點交確認書自履約保證專戶內扣除服務費6萬9,000元予原告之事實，業據其提出服務報酬給付同意書及系爭點交確認書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因作業疏失，致本件買賣自履約保證專戶扣除服務費用69,000元，被告尚有差額21,000元漏未給付，業據證人江武忠以證人身分到庭具結證稱：我是原告特約地政士，系爭點交確認書由履約保證公司出具，關於「仲介服務費」及「地政士費用及代支費」內容由我提供給履約保證公司，但我誤將賣方仲介服務費由原來9萬元誤繕為69,000元，我看錯原告在本件買賣群組上傳給我的資料，7月8日交屋當日我有逐筆朗讀各項金額，兩造及仲介都有在場，代表原告蓋大小章的人是我。交屋當下我沒有發現金額有誤，是第二天仲介這邊發現有誤，打電話通知我等語明確，核與原告法定代理人當庭提出之本件買賣群組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7/5(五)江武忠：賣方之仲介服務費、代書費…將由履保專戶價金中扣除。…本案仲介服務費，請告知。7/6(六)曾鮭魚：（傳送仲介服務費買方6.9萬、賣方9萬手寫圖片）。江武忠：賣方9萬，買方6.9萬對嗎？姿蓉：對」及證人江武忠當庭提出之與履約保證公司人員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7/8(一)于瑄，日安！代繳及代書費合計17763元，仲介費6.9萬」之主要情節內容均大致相符，證人江武忠所述應堪信實，又原告仲介人員於交屋翌日7月9日中午立即以通訊軟體LINE通知被告：「曾鮭魚：（傳送系爭同意書照片）原本正常2％是9.1萬我們收9萬整數而已。請問您，主管在問，2萬1何時方便去跟您拿？」等語，已告知被告尚有服務報酬21,000元未自履約保證專戶扣除。由上開事證觀之，足證系爭點交確認書賣方之「仲介服務費」係由證人江武忠指示履約保證公司人員所填製，而原告已於本件買賣群組內告知證人江武忠賣方仲介費用為9萬元，有前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可證，是證人江武忠未依原告指示，錯誤告知履約保證公司仲介費6.9萬元，致該公司人員於系爭點交確認書「仲介服務費」欄位誤填入「6萬9,000元」，證人江武忠並於系爭點交確認書上代蓋原告大小章，係屬於越權代理，而越權代理之行為非經原告本人承認，對原告不生效力，原告明確主張不同意證人江武忠於系爭點交確認書關於仲介服務費之代理行為，則系爭點交確認書關於仲介服務費內容，對於原告不生效力。被告雖抗辯系爭點交確認書業經三方簽名用印，仲介服務費為69,000元無誤云云，惟系爭點交確認書並非原告所製作，仲介服務費金額係由原告依兩造間約定告知代書，非代書個人所能自主變更，且被告當庭自承交屋當日在代書念到仲介服務費69,000元前，從未與原告談到此金額數字，益證因代書作業疏失導致該項金額誤繕之事實，則系爭點交確認書無法作為兩造間關於仲介服務費金額變更新合意之證明，兩造間關於仲介服務費報酬金額之約定，應以先前約定即系爭同意書之意思合致即90,000元為準。從而，原告依系爭同意書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剩餘之服務報酬21,000元，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同意書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剩餘服務報酬21,000元，及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依系爭同意書約定對被告之請求既有理由，本院即毋庸再就選擇合併之民法第179條規定再為審理判決，併此說明。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小額訴訟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相當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均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敘。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法　官  羅紫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嘉義市文化路
308之1號）提出上訴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規定：對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
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江柏翰




